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何忠婷

五千余平方大卖场竟

是一家 “李鬼” 超市， 大

到店招， 小到价目标签，

全部山寨了沪上知名连锁

超市 “吉买盛” 的名称。

法院判决要求这家超市立

刻停止侵权、 消除影响并

赔偿， 对此超市负责人却

置若罔闻、 拒不履行。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

徐汇法院） 执行法官沈怡

明一行来到松江区进行现

场强制执行， 借助远程执

行指挥， 撕下了这家 “李

鬼” 超市的假面。

  这次远距离跨区域强制执行， 现场情况复

杂， 执行工作量极大， 最终能如此顺利地执

结， 执行法官沈怡明觉得有一位重要 “功臣”，

那就是上海三级法院之间已经建立并进入实体

化运行的执行指挥系统。 正是借助信息化的力

量， 通过远程执行指挥与调度， 执行干警们才能

够在现场情况超出预计情况时立即反馈与沟通，

直观地将前线的情况在三级法院的执行指挥中心

间共享， 进而最大化地实现跨区域协作， 有效提

高执行效率， 保障执行顺利进行。

沈怡明说， “我真心地希望在今后的执行工

作中， 像我一样的执行法官们能继续将执行指挥

系统运用到实处， 让现场执行工作踩上信息化、

联动化的 ‘风火轮’， 让我们的执行工作跑得更

快、 更稳、 更高效！”

远程指挥让现场执行更高效

大胆山寨知名超市，拒不履行生

效判决

吉买盛是一家在上海地区知名度较高的大

型连锁超市， 多年来始终使用“吉买盛 GMS”

作为旗下十余家卖场的名称。 吉买盛公司及其

门店曾经荣获过“市民最信任的连锁店” “上

海市诚信经营示范店 （企业）” “上海商业优

质服务先进集体” 等称号， 在上海本地的普通

消费者心目中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

2017 年 7 月， 上海市松江区南乐路上新

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BLGMS 百联吉买盛”

超市。 然而这家店既不是吉买盛的自营店， 也

非它的加盟店， 而是由一家名为上海戎阳超市

的公司 （以下简称戎阳公司） 开设运营的。 为

何要将自己的超市命名为“BLGMS 百联吉买

盛”？ 原来戎阳公司为了扩大影响力、 提高销

售额， 大胆山寨了吉买盛连锁超市。 他们不仅

在店招、 海报、 指引牌和商品价目标签等多处

标有“BLGMS 百联吉买盛” 字样， 还在支付

宝的“口碑” 平台上也将超市名称标注为“吉

买盛 （南乐路店）”。

眼见着戎阳公司未经许可就“高仿” 自

己， 吉买盛选择将其起诉至上海徐汇法院。

2019 年 1 月，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戎阳公司侵

权， 判处其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

支 80余万元， 并登报声明消除影响。

这个判决结果履行起来似乎难度并不大，

对于戎阳公司而言， 80 万流动资金并不算高。

剩下的只要将涉及侵权的店招、 海报等装潢拆

除， 最后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声明即可。 但是戎

阳公司却久久没有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 见此

情况， 吉买盛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先礼后兵，超市老板大

打太极

进入执行阶段， 案件分到了上海徐汇法院

执行局法官沈怡明的手里。 在了解案情后， 沈

怡明选择以“礼” 相待， 向戎阳公司发送了执行

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 并把超市老板约到了法

院， 希望能商讨出一个具体执行方案。

出乎沈怡明的意料， 超市老板竟然是个 90

后年轻小伙子。 一见面， 这位陈姓老板就开始向

执行法官吐苦水， 一方面表示自己创业不易， 判

决的赔偿数额有点高， 希望能够减免一部分， 另

一方面又说超市还在营业， 没时间拆店招和指引

牌等装潢， 希望再多给些时间。

对判决结果有意见却不在法定时间内上诉，

等到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才想起各种“难处”， 沈

怡明向小陈解释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拒不履行

生效判决的后果。 小陈听后虽然表示明白了， 却

仍然各种“讨价还价”。

考虑到青年人创业确实有困难， 执行法官还

是给小陈留了些余地， 只嘱咐他回去后尽快筹钱

并停止侵权。 谁知这次见面后， 对方非但没有立

即主动履行， 还打起了太极。 “我每次打电话，

他倒是都接。 可一说到问题的实际解决， 他就左

右其词。” 沈怡明说。

三番五次的拖延， 眼看申请执行人还等着结

果， 执行法官决定“礼” 完就该“兵” 了。 沈怡

明将戎阳公司的相关信息进行了网上曝光和追

查， 同时限制了小陈的高消费。 本以为对于小陈

这样的年轻人来说， 高铁和飞机都无法乘坐， 应

该有不小的压力， 可以督促他尽快履行了。 但这

位 90 后老板却对相关措施和催问视而不见， 仍

旧我行我素。

陷入僵局强制执行， 远程指挥补

足人手

案子陷入了僵局， 执行法官向执行局领导汇

报案件情况后， 最终决定强制执行。 为了了解现

场情况， 在预备执行的前几天， 沈怡明带着法官

助理来到了松江区的这家“李鬼” 超市， 进行实

地勘查。 到了那里一看， 他马上明白了———此案

执行不简单。

不简单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卖场规模大，

总共两层， 面积超 5000 平方米， 涉及侵权的店

招、 指示牌、 价目标签、 广告单等数量极大， 拆

除是个大工程； 二是超市还在正常营业， 内部人

流量大， 如果现场执行不顺利可能引起人群恐

慌， 进而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面对这样的复杂情况， 回来后沈怡明立刻和

执行局里的领导、 其他法官进行了探讨， 最后制

定出一份详细的预案。 2019 年 8 月 20 日， 顶着

炎炎烈日， 上海徐汇法院一行 20 余名干警在执

行局副局长朱翔的带领下， 从徐汇奔赴松江。 本

以为中午超市人流量不会太大， 20 余人应该够

用， 谁知赶至现场后， 才发现超市顾客络绎不

绝， 数量并不少。 执行局里能够腾出的人手都到

现场了， 这可怎么办？

当机立断， 沈怡明立即启动紧急预案， 现场

连线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高

院） 执行指挥中心。 在简要说明执行现场情况

后， 他请求由上海高院协调联系超市所在地的上

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松江法院）

协助执行， 并就近联系了有资质的专业工程人员

前来参与拆除工作。

上海松江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在收到上海高院

的相关指示后， 通过现场连线先简单查看了现场

情况， 随即立刻派人前来协助。 不过短短半小

时， 数十名上海松江法院的干警就来到了超市，

迅速和上海徐汇法院的执行干警们展开接洽。 按

照商量好的分工， 两家法院的干警们和十余位专

业工程人员很快开始各司其职， 疏散超市购物人

群、 拆除侵权店招、 控制超市相关人员等工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起来。

这时候， 沈怡明也在忙碌着。 在超市的办公

室， 他找到了小陈老板， 讲法律法规， 讲拒执后

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 被执行人“绷不住” 了。

在执行法官的协调下， 小陈老板与申请执行人就

赔偿金额当场达成一致， 并当即履行了 20 万执

行款， 还表示剩余钱款肯定在三天内付清。 一

通忙碌下来， 侵权店招、 海报、 指示牌以及上

万个价标全部拆除， 三天后被执行人的剩余欠

款也给付到位， 在报纸上刊登了相关声明， 同时

将店铺下架口碑平台， 至此这起案件终于圆满解

决了。

争父亲房产 两姐妹反目

胡甲、 胡乙是两姐妹， 二人父亲胡大在本

市杨浦区有一套承租公房。 2005 年， 该房屋

购买了产权， 产权登记在胡甲名下， 胡乙当时

在国外居住。 2006 年胡大去世。 2010 年， 胡

乙自国外回国， 并住进该房屋内。 胡乙主张，

其出国前根据家庭内部协议该房屋应当归其所

有， 胡甲在其出国期间购买了房屋产权， 对此

其不予认可。 胡甲以其是产权人为由要求胡乙

搬出房屋， 胡乙拒不搬出， 姐妹两为此产生矛

盾， 多次发生冲突并涉讼。

2015 年 12 月， 胡甲与叶某签订房屋买卖

合同， 将该房屋以 62 万元价格卖给叶某， 并

于 2016 年 1 月将产权变更到叶某名下。 叶某

买下房屋后， 要求占据房屋的胡乙搬出房屋，

胡乙仍拒不搬出， 叶某无奈向法院起诉。 诉讼

中， 叶某表示愿意补偿胡乙 50 万元， 要求胡

乙搬出房屋， 但被胡乙拒绝。

最终， 法院判决胡乙搬出房屋， 叶某补偿胡

乙 50万元。

对抗执行 终遭法律制裁

判决生效后， 胡乙仍拒不履行判决义务， 叶

某遂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法官向胡乙发出执行

告知书， 并于在房屋外张贴公告， 要求其限期搬

离房屋。 公告写明， 如其未在公告要求的时间内

迁出， 法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并增加执行迟延

履行金。 期间， 法官多次约谈胡乙， 与其商谈迁

出事宜， 做其思想工作， 但胡乙直至公告期满后

仍未履行迁出义务。

执行中， 叶某已主动履行了 50 万元的补偿

款给付义务， 但胡乙始终态度强硬， 拒不履行义

务， 而且情绪比较激动。 胡乙主张， 该房屋系其

唯一住处， 迁出后没有地方居住， 因此拒不迁

出。 执行法官经过调查发现， 胡乙之子李某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有一套经济适用房， 该房的同住人

正是胡乙， 胡乙并非其所说的无处居住， 而是以

此为借口强占房屋。 因胡乙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

行生效判决义务， 法院依法对胡乙采取了司法拘

留 15日的强制措施。

双管齐下 被执行人主动迁出

在对胡乙进行司法拘留后， 执行法官趁热打

铁， 对胡乙释明如其继续拒不履行生效判决义

务， 对抗法院执行， 将有可能构成拒执罪， 承担

刑事责任。 迫于法律的威严， 胡乙的态度终于有

所松动。

另一方面， 执行法官还找到了胡乙之子李

某， 将胡乙可能面临的后果对李某进行了释明，

并希望其一同做胡乙工作， 劝其主动迁出房屋。

最终， 在司法强制力的压力及亲属的劝说下， 胡

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迁出了房屋。 自

此， 该案在避免当事人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

顺利执行完毕， 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 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

姐妹为争房产反目“剑拔弩张”
法院刚柔相济成功执行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邵阳

在上海杨浦， 有一对

姐妹为父亲留下的一套房
屋积怨已久， 并已经过多

次诉讼， 当事人之间矛盾

激烈， 曾有过激行为。 案
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被执

行人仍强占房屋拒不搬
出 ， 企图对抗执行 。 对

此， 杨浦区人民法院的法

官巧妙执行， 双管齐下，

一方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利， 另一方面也
给长年来因房屋归属而剑

拔弩张的姐妹关系找到了

一个和平解决的契机。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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